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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再就业， 被用工企业以
“无法重复参保”为由，要求其签
署“放弃社保承诺书”。随后，该男
子在工作中因工伤致残，但“工伤
诉求” 遭公司拒赔。4月20日，长
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通报了这起
已执结的“工伤损害赔偿”案件。

法官提醒，员工承诺放弃社保不是“免责牌”。

员工“自愿放弃社保”后因工伤致残

2021年7月，颜军（化名）入职湖南某文化公司担
任仓库管理员， 双方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约
定试用期三个月。

时年10月，就在颜军转正当天，公司向他出示了
一份《员工不购买社保（承诺）申请书》，理由是颜军此
前已由其他单位缴纳社会保险。公司据此要求他签署
承诺书， 转而以每月200元现金补助形式随工资发
放。承诺书载明：因未购买社保导致的后果和责任由
本人承担。

2022年8月3日，颜军在仓库卸货平台工作时，不
慎意外受伤。经诊断，颜军右桡骨远端及右髋臼骨折，
共住院治疗9天。出院后，他向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经该局依法调查核实，认定其
此次受伤为工伤； 后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颜
军的伤残等级为九级。公司虽支付了其住院期间的医
疗费用，也尽可能为颜军投保了多项意外伤害商业保
险，但明确拒绝承担其他工伤保险待遇。

协商无果，颜军依法向当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申请劳动仲裁， 要求公司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
金、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等各项工伤保险待遇。仲
裁委经审理后，依法裁决公司支付颜军各项工伤保险
待遇共计13.6万余元，同时驳回了公司要求颜军返还
在职期间领取的2600元社保补贴的反请求。

公司对仲裁裁决不服，向雨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确定公司赔付13.3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颜军的伤情由长沙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 载明的用人单位为原告，
且经鉴定为九级伤残，应当依法承担工伤保险主体责
任。颜军所签订的《员工不购买社保（承诺）申请书》属
于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协议，依法无效，故原告主
张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法院不予采纳。

本案中，因颜军承诺放弃社保无效，故公司向其
支付社保补贴200元/月，共计2600元应予以返还，并
且不计入月平均工资计算基数。结合被告的受伤等实
际情况，公司应向颜军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
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停工留
薪期工资差额、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鉴定检查
费，合计135933元，与2600元进行扣减后，最终确定
为133333元。

雨花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后， 公司不服提起上
诉，二审维持原判。

“员工与用工单位签署‘自愿放弃社保’ 相关协
议，就可免除用人单位的参保义务，这种认识是错误
的。” 本案承办法官指出，“这种承诺书因违反法律强
制性规定而无效。一旦员工发生工伤等情形，用人单
位仍需承担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支付责任，同时可能
面临行政处罚。”法官提醒，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是用
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具有强制性，不因员工自愿放弃
而免除。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杨昱

三湘都市报 4月 20日讯
“利用‘假退货’的形式诈骗，很
多人以为这是薅商家羊毛，实
际上已经触碰法律底线， 构成
了犯罪。”4月20日，株洲市公安
局芦淞分局通报了一起“假退
货”诈骗案，提醒广大消费者，

切勿触碰法律红线。

网店遭遇“假退货”，损失6000元

3月26日，在株洲市芦淞区某服装市场经营网店
的刘女士急匆匆赶到派出所报警，称自己遭遇了网络
恶意退款诈骗。刘女士告诉民警，自己在网络平台售
卖服装， 一名买家多次下单购买后提出退货申请，她
同意了退款流程， 可迟迟没有收到对方寄回的货物。
刘女士仔细核查后才发现，对方提交的退货快递单号
都是虚假的，而平台退款已经转入对方账户，直接损
失6000元，于是报警求助。

“接到报警后，我们逐一梳理了涉案交易记录、退
款凭证、物流信息等关键线索。”办案民警介绍，经过
核查， 快速锁定这是一起典型的恶意退款诈骗案件，
嫌疑人张某在平台下单购买服装后，根本没有实际寄
出退货商品，而是通过伪造虚假快递单号、制作虚假

退货凭证的方式， 欺骗平台和商家完成退货确认，从
而非法骗取商家退款。

警方：别把违法当成“薅羊毛”

民警多方走访排查，固定犯罪证据，迅速将嫌疑人
张某抓获。张某交代，今年1月初，她网购时偶然发现，通
过“假退货”的方式能轻松骗取商家退款，一时贪念作祟
动了歪心思。从1月至3月，多次使用同样的虚假退货手
段对同一网店实施诈骗，直到被骗商家报警。

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针对此类新型网络诈骗手法， 警方提醒广大电商
经营者，在日常网络经营中务必增强防范意识，在处理
退货订单时，一定要严格核实物流信息，仔细查验快递
单号的真实性、有效性，切勿大意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
之机。一旦遭遇恶意退款、虚假退货等诈骗行为，要第
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记录、交易凭证、物流信息等相关证
据，立即报警求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警方也警示消费者，网络空间绝非法
外之地，恶意退款、虚假退货从来都不是“薅羊毛”，一
旦涉案金额达到标准、情节严重，就会构成诈骗罪，需
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切勿心存侥幸， 以身试法。

■文/视频 全媒体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魏天宇

无人机降落致路人死亡，飞手获刑
操作时未仔细确认周围是否安全 法院：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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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农用无人机降落致路人死亡

刘鹏是祁阳人，通过专业培训取得了农用无
人机系统操作手合格证。2025年6月26日， 他应
当地种田大户陈辉（化名）的邀请前往祁阳市八
宝镇， 操作农用无人机为陈辉的农田水稻喷洒
农药。

作业伊始，刘鹏没有设置安全警戒线，也未
安排专业安全员疏散周边人员， 只委托陈辉充
当临时安全员，帮忙查看道路上是否有人经过，
以便安全起降无人机。

一小时后，刘鹏完成农药喷洒作业。在没有
询问陈辉道路上是否有人路过， 也未仔细观察
降落的路面是否安全的情况下， 他操作农用无
人机前往农田旁的马路上降落。降落过程中，无
人机系统提示，要求确认周围安全方可降落，但
刘鹏过于自信，认为不会发生意外，在未确认周
围是否安全的情况下点击确定降落。 悲剧就在
这时发生，无人机降落时，一辆摩托车恰好驶过，
无人机的飞行桨叶撞击到摩托车上的乘客头部，
而该乘客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一时间血流不止。

刘鹏见状立即上前查看伤者的头部情况，发
现其头部出血后配合摩托车司机等人为伤者包
扎伤口， 并拨打120急救电话将伤者送医。 几天

后，伤者黄某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祁阳市公
安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黄某系重型颅脑损伤及
大量出血而死亡。

法院：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事发次日， 刘鹏主动前往当地公安机关投
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黄某不幸离
世后，刘鹏积极赔偿被害人黄某家属各项损失合
计63万元，取得了黄某家属的谅解。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刘鹏因过失致一人
死亡，其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综合考虑
其具有自首、认罪认罚、积极赔偿并获得被害人
家属谅解等情节，以及社区矫正机构适用社区矫
正的评估意见，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
刘鹏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
月，缓刑二年。

喷洒农药、播撒种
子、施肥，无人机已广
泛运用到农业生产各
个方面，但新技术的使
用必须严格遵守安全
规范。近日，中国裁判

文书网公布了一起农用无人机作业致人
死亡案的判决书，涉案飞手刘鹏（化名）
因过失致人死亡罪被永州祁阳市人民法
院判刑。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虢灿

员工“自愿放弃社保”
工伤后遭企业拒赔
法院：员工承诺放弃不是“免责牌”

扫码看视频

频繁网购后“假退货”，她涉嫌诈骗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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